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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市道路交通管理办法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２０日大同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六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２５日山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　根据２０００年４月２５日大同
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

修改《大同市道路交通管理办法》的决定修正　２０００年７月３０
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道路交通管理，维护交通秩序，保障交通
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道路上通行的各种机动车辆、行人以及在

道路上进行与交通有关活动的任何单位、组织、个人均应遵守本办
法。
第三条　市、县公安机关是本市、县道路交通管理的行政主管

部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具体组织实施本市的道路交通管理
工作。
第四条　机关、部队、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应建立

健全交通安全责任制，共同维护交通秩序。
第五条　对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做出突出贡献或举报违反道路

交通管理行为者，经查证属实的，给予奖励。

第二章　机 动 车 辆

第六条　凡在本市注册登记的机动车辆，均应按期参加本市
机动车辆检验。

１



第七条　本市机动车辆检验期限为每年一次。
因故不能按期参加检验的，应在规定的检验期限届满前申请

办理缓期检验手续。缓检期限不得超过前款规定检验期限的一
半。
必要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视情况对机动车辆进行临时

检验。
第八条　机动车辆改装、更换发动总成、车架总成或者改变设

计性能、颜色、结构，应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批准。同一机动
车辆的发动机总成、车架总成不得同时更换。
第九条　已注册的机动车辆，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检验

合格后方可进入市场交易，交易车辆应在完成交易之日起一个月
内办理过户转籍手续。
第十条　凡从外地转入本市的机动车辆应在转出档案之日起

三个月内办理转入注册手续。
第十一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损坏的机动车

辆进行必要的检验、鉴定后发给准修证明。车辆修理单位凭准修
证明承接修理。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承修无准修证明的交通事故
损坏车辆。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及使用拼装机动车辆。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维修、改装、改造及使用已达

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辆。
第十四条　机动车辆申领牌证，必须登记所有人的真实姓名

或名称。个人所有的车辆不得以单位名义申领牌证。单位所有的
车辆不得以个人名义申领牌证。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伪造或使用伪造的机动车辆

牌证，不得非法安装特种车辆警报器和标志灯具。

第三章　机动车辆驾驶员

第十六条　年满十八周岁、符合驾驶员学习条件的，可以申领
机动车辆学习驾驶证。
第十七条　申领学习驾驶证，应参加公安机关组织的法制教

育培训，接受驾驶员身体体能适应性检测。申领驾驶证的人员，在
汽车驾驶员学校培训合格后，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考核发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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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获得实习驾驶证或正式驾驶证的驾驶员，应领取
驾驶员交通安全卡。
第十九条　持有正式驾驶证的驾驶员每四年应由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进行一次资格审核和身体体能适应性检测，换领新的
驾驶证。
第二十条　交通肇事和严重违章的驾驶员，应参加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组织的法制教育，接受身体体能适应性检测。
第二十一条　驾驶员在本市驾驶机动车辆时，应随身携带驾

驶证、行驶证、安全考核证和交通安全卡。
第二十二条　驾驶证应在有效期满前三个月内更换。
第二十三条　本市驾驶员应按规定期限参加年度审验。因故

不能按期参加审验的，应申请办理延期审验手续，延期审验不得超
过一年。
第二十四条　随单位注册的驾驶员改变工作单位或以个人注

册的驾驶员迁移本人户口的，应在改变或迁移之日起三个月内办
理驾驶员变更登记或转籍手续。
第二十五条　驾驶员驾驶机动车辆通过交通事故现场时，有

义务协助人民警察和事故当事人抢救受伤人员和财物。
第二十六条　外地驾驶员驾驶本市机动车辆，应持本人驾驶

证、居民身份证到本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领临时准驾证，办
理驾驶员交通安全卡。
第二十七条　本市驾驶员在外地被吊扣、吊销驾驶证的，应在

被吊扣、扣销之日起三十日内，报告本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第二十八条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驾驶员除不可抗力的原

因外应在四小时内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报案接受查处。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到报案后应当立即赶赴现场，处理疏导。
第二十九条　本市驾驶员违章、被贴卡和被抄报通知的，应在

规定的期限内到指定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处理。

第四章　机动车辆行驶

第三十条　公共汽车必须按照规定路线行驶，在规定站台停
靠。除规定行驶路线的道路不能通行的特殊情况下，不得随意变
更行驶路线和停靠站点。如需变更时应报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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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第三十一条　公共汽车、电车在其他客运机动车辆靠站点停

车，右侧轮胎距路沿不得超出五十厘米，乘客上下后立即驶离，不
得停在站点等客、拉客、唤客。
第三十二条　驾驶客车载客不准超过行驶证上核定的载人

数。城市公共汽车、电车除外。
第三十三条　货运机动车辆不准人、货混载。但大型货运汽

车在短途运输时，车厢内可以附载押运或装卸人员一至五人，并应
留有安全乘坐位置。载物高度超过车厢栏板时，货物上不准乘人。
第三十四条　出租车应在指定停车处停靠候客。停车处由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协同城建、规划管理部门统一规划设立。
第三十五条　各种三轮机动车辆载货时，车厢内不准载人。

第五章　道　　路

第三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占用道路。临时
占用道路堆放物品或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持营业执照
和有关证明材料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经审查
批准占用道路的，发给占用道路执照。
第三十七条　因施工挖掘道路的，在征得市政管理部门或公

路管理部门同意后，持施工许可证和有关证明材料，到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办理手续，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发给占用道路执
照。
第三十八条　市政、公路管理部门占用、挖掘道路的，按《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九条　经批准占用或挖掘道路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

照批准的地点、面积和时间使用道路。需要延长占用期限的，必须
提前二十日向原批准机关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继续占用。

第六章　法 律 责 任

第四十条　本市机动车辆，连续两次不参加定期检验的，收缴
牌证、注销档案；继续上路行驶的，暂扣车辆，对车辆所有人处以一
千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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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条　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批准擅自改装或更
换发动机总成、车架总成的，对车辆所有人按改装更换部件价值的
百分之三十处以罚款。同时更换同一发动机、车架总成的车辆，按
拼装车辆处理。
第四十二条　逾期办理机动车辆过户转籍或转入注册手续

的，处车辆持有人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逾期一年未办理
转入注册手续的，不得转入注册。
第四十三条　车辆修理业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可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处直接责任人二千
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一）维修没有准修证明的交通事故损坏车辆的；
（二）运用维修手段，帮助肇事逃逸车辆掩盖痕迹、毁灭证据尚

不够追究刑事责任的；
（三）拼装机动车辆的；
（四）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批准，改变车辆设计性能、颜

色、结构的；
（五）维修、改装、改造及使用已达到报废标准车辆的。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

罚款：
（一）伪造机动车辆牌证的；
（二）使用伪造的机动车牌证的。
第四十五条　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吊销驾驶证：
（一）本市驾驶员，未按规定期限参加年度审验并未办理延期

手续或超过延期审验期限的；
（二）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超过三个月的；
（三）外地驾驶员驾驶本地车辆未领取临时准驾证和驾驶员交

通安全卡的；
（四）实习或正式驾驶员未领取或携带驾驶员交通安全卡的；
（五）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逾期三个月未更换驾驶证的。
第四十六条　驾驶员隐瞒被吊扣、吊销驾驶证事实申请补办

驾驶证的，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没收补办的驾驶证。
驾驶员在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逃匿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可以暂扣肇事车辆直至查获肇事人。并对驾驶员处一千元以上
三千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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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条　驾驶客运车辆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三十
条、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处五十元以下罚款，可并处吊扣三个月以
下驾驶证。
驾驶客运车辆载客超出行驶证核定人数的，每超出一人处二

十元罚款。
驾驶三轮机动车辆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五条的，每载一人罚款

二十元。
第四十八条　驾驶员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四条规

定的，处二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九条　机动车辆挂靠入户的，对车辆所有人和被挂靠

者分别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并可暂扣机动车辆，直到办
理变更手续。
第五十条　机动车辆非法安装特种车辆警报器和标志灯具

的，没收警报器和标志灯具，并处吊扣六个月以下驾驶证。
第五十一条　本市机动车辆驾驶员违章，应在规定的期限内

到指定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处理，逾期不接受处理的，按
每日五至十元增加罚款。
第五十二条　单位或个人未经批准占用、挖掘道路或擅自改

变批准的占用、挖掘点，扩大批准占用、挖掘面积及擅自延长占用、
挖掘期限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给予处罚，
并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接受处罚或者不按期改正的，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可以强行拆除占路障碍物，扣押占路物品。占用道路
的单位或个人在物品被扣押后十日内不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接受处理的，没收扣押物品。
对挖掘、占用道路后不恢复道路原状的，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

以下罚款，并限期恢复。限期内仍未恢复的，处二千元罚款，并由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雇用他人代为恢复，所需费用由挖掘、占用
道路的单位或个人承担。
第五十三条　当事人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给予罚款、吊

扣驾驶证和暂扣证件、号牌、车辆的裁决或决定不服的，可按照国
家关于道路交通管理处罚程序规定申请复议，提起诉讼。
当事人对前款规定以外的处罚和强制措施不服的，可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条例》的规定申请复议或
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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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条　交通警察在执行公务时必须文明礼貌、秉公执
法，扣车、扣证、罚款时必须出具凭证，不出具凭证的，当事人有权
拒绝。
第五十五条　交通警察违反本办法，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

贿受贿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造成损失
的，按有关规定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六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大同市人民政府
负责解释。
第五十七条　本办法自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之日起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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